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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學生交通圖書券補貼實施辦法修正總說明 
    金門縣學生交通圖書券補貼實施辦法於一百零五年三月十一日發布

施行，分別於一百零六年四月十三日、一百零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一百

零九年七月九日、一百十一年三月七日、一百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修正

發布，學生交通圖書券原使用範圍為搭乘航空、船舶及購置圖書文具，

為擴大使用範圍，將政府資源確實用在與學生學習有關之行業別，爰修

正「金門縣學生交通圖書券補貼實施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文字酌修。(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擴大交通圖書券使用範圍，將「文教、樂器、育樂用品業、短期補

習班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業…」納入特約商店。(修正條文第四條、

第六條、第七條) 

三、 將圖書商改為具文教、樂器、育樂用品業、短期補習班業、兒童課

後照顧服務業項目之商號。(修正條文第七條) 

四、 本次修正條文自一百十四年二月一日施行。(修正條文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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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學生交通圖書券補貼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
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金門縣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為落實照

顧學生政策，擴大學習

領域，減輕學生交通費

負擔，特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金門縣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為落實照

顧學生政策，擴大學習

領域，減輕學生交通費

負擔，特訂定本辦法。 

本條文未修正。 

第二條  凡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者，得申請本府學

生交通圖書券（以下簡

稱交通圖書券）： 

一、本縣國民中、小學

在學學生。 

二、金門地區大專校院

(含分校、分部及進

修部)、高級中等學

校在學學生、高級

中等以下教育階段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在學學生。 

三、設籍本縣滿十年現

仍設籍本縣，且曾

就讀於本縣幼兒

(稚)園、國小、國

中或高中（職）合

計滿六年之國內

(外 )學校在學學

生。 

四、年齡達幼兒園學

齡，在本縣許可設

立幼兒園就讀之幼

兒(不含幼幼班)。 

五、設籍本縣烏坵鄉滿

十年，且現仍設籍

本縣之國內(外)學

校在學學生。                                                                                                                                                                                                                                                                                                                                                                                                                                                                                                                                                                                                                                                                                                                                                                                                                                                                                                                                                                                        

前項所稱學生不含

各類在職專班、假日

班、社區大學、空中大

學、教育推廣學分班、

各級補校、學士後各學

系、重讀或延畢學生、

帶職帶薪人員、其他已

領取軍人退休俸（終生

第二條  凡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者，得申請本府學

生交通圖書券（以下簡

稱交通圖書券）： 

一、本縣國民中、小學

在學學生。 

二、金門地區大專校

院、高級中等學校

在學學生、高級中

等以下教育階段非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在學學生。 

三、設籍本縣滿十年現

仍設籍本縣，且曾

就讀於本縣幼兒

(稚)園、國小、國

中或高中（職）合

計滿六年之國內

(外 )學校在學學

生。 

四、年齡達幼兒園學

齡，在本縣許可設

立幼兒園就讀之幼

兒(不含幼幼班)。 

五、設籍本縣烏坵鄉滿

十年，且現仍設籍

本縣之國內(外)學

校在學學生。                                                                                                                                                                                                                                                                                                                                                                                                                                                                                                                                                                                                                                                                                                                                                                                                                                                                                                                                                                                        

前項所稱學生含分

校、分部及進修部(夜間

部)學生，但不含各類在

職專班、假日班、社區

大學、空中大學、教育

推廣學分班、各級補

校、學士後各學系、重

讀或延畢學生、帶職帶

薪人員、其他已領取軍

修正條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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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生活補助費）、政務

人員、公教人員、公營

事業退休（職）人員支

（兼）領月退休（職）

金或一次退休金之人

員、個人年所得在每月

最低工資數額乘以十三

點五個月以上之進修部

（夜間部）學生。     

人退休俸（終生補助生

活補助費）、政務人員、

公教人員、公營事業退

休（職）人員支（兼）

領月退休（職）金或一

次退休金之人員、個人

年所得在每月最低工資

數額乘以十三點五個月

以上之進修部（夜間部）

學生。                                                                                                                                                                                                                                                                                                                                                                                                                                                                                                                                                                                                                                                                                                                                                                                                                                                                                                                                                                                                                                                                                                                                                                                                                                                                                                                                                                                                                                                                                                                                                                                                                                                                                                                                                                                                                                                                                                                                 

第三條  交通圖書券補助

額度為每人每年補助新

臺幣四千元，分上、下

學期核發，每次核發新

臺幣二千元；核發次數

依學制規定之年限為

準。 

第三條  交通圖書券補助

額度為每人每年補助新

臺幣四千元，分上、下

學期核發，每次核發新

臺幣二千元；核發次數

依學制規定之年限為

準。 

本條文未修正。 

第四條  交通圖書補貼以

紙本券、電子條碼方式

為之。受補貼對象於搭

乘本縣對外交通運輸工

具往返或於本縣文教、

樂器、育樂用品業、短

期補習班業、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業等特約商店

(以下簡稱特約商店)消

費時，得持交通圖書券

折抵之。     

        前項交通圖書券

使用方式，本府得另行

規定以其他方式替代。 

第四條  交通圖書補貼以

紙本券、電子條碼方式

為之。受補貼對象於搭

乘本縣對外交通運輸工

具往返或於本縣特約商

店購置圖書文具時，得

持交通圖書券折抵票價

或圖書文具價款。     

前項交通圖書券

使用方式，本府得另行

規定以其他方式替代。 

為配合本府政策，擴大交

通圖書券使用範圍，增加

交通圖書券特約商類別。 

第五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

之學生、幼兒，其交通

圖書券由各學校、幼兒

園於每學期註冊後即依

據本辦法之規定初審

後，造具印領清冊報本

府核發。 

第二條第一項第三

款及第五款之學生應檢

具下列文件逕向本府申

請： 

一、 申請書。 

二、 初次申請者須檢附

載有詳細記事、足

第五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

之學生、幼兒，其交通

圖書券由各學校、幼兒

園於每學期註冊後即依

據本辦法之規定初審

後，造具印領清冊報本

府核發。 

第二條第一項第三

款及第五款之學生應檢

具下列文件逕向本府申

請： 

一、 申請書。 

二、 初次申請者須檢附

載有詳細記事、足

本條文未修正。 



 4 

資認定設籍本縣時

間之戶籍資料或戶

口名簿影本；再次

申請者檢附相關戶

籍資料。 

三、 就讀本縣滿六年之

畢業證書影本或滿

六年之就學證明

（初次申請須檢

附）。 

四、 當學期之學生證影

本（蓋有當學期之

註冊章，如無註冊

章則檢附在學證

明）或註冊繳費單

影本（須有學雜費

明細及繳費證明）。 

五、 進修部（夜間部）

學生另檢附主管稽

徵機關提供之前一

年度年所得證明

（同一年度檢附一

次即可）。 

出國修讀之學生除

檢附第二項之申請文

件，另須檢附切結書及

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

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

外交部授權機構等駐

外管處認證之在學證

明文件，中文以外之文

件應附中文譯本。 

申請人經本府審核

符合申領資格者，由本

府發給當學期之交通

圖書券。 

     申請時間為每年四

月一日起至四月十五日

止及每年十月一日起至

十月十五日止，逾期不

予受理。 

資認定設籍本縣時

間之戶籍資料或戶

口名簿影本；再次

申請者檢附相關戶

籍資料。 

三、 就讀本縣滿六年之

畢業證書影本或滿

六年之就學證明

（初次申請須檢

附）。 

四、 當學期之學生證影

本（蓋有當學期之

註冊章，如無註冊

章則檢附在學證

明）或註冊繳費單

影本（須有學雜費

明細及繳費證明）。 

五、 進修部（夜間部）

學生另檢附主管稽

徵機關提供之前一

年度年所得證明

（同一年度檢附一

次即可）。 

出國修讀之學生除

檢附第二項之申請文

件，另須檢附切結書及

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

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

外交部授權機構等駐

外管處認證之在學證

明文件，中文以外之文

件應附中文譯本。 

前二項申請人經本

府審核符合申領資格

者，由本府發給當學期

之交通圖書券。 

     申請時間為每年四

月一日起至四月十五日

止及每年十月一日起至

十月十五日止，逾期不

予受理。 

第六條  交通圖書券僅限

受補貼對象本人搭乘本

縣對外交通運輸工具或

於特約商店使用。如因

遺失或毀損致無法辨

 第六條  交通圖書券僅

限受補貼對象本人搭

乘本縣對外交通運輸

工具或於本縣特約商

店購置圖書文具使

為配合本府政策，擴大交

通圖書券使用範圍，增加

交通圖書券特約商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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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不得申請補發，塗

改無效；亦不得轉讓、

兌換現金及找零，並應

於限定期限內使用，逾

期不得使用。使用時並

應主動出示身分證件，

以利核對。 

憑交通圖書券購

置機(船)票者，使用人

因故辦理退票時，其手

續費依交通運輸公司規

定辦理，且由該使用人

自行負擔，如前述票款

不足支付手續費時，使

用人應另行補足。交通

運輸公司不退還交通圖

書券，使用人應主動向

交通運輸公司索取退票

證明，憑證明向本府申

請補發交通圖書券。但

退票日期如超過本交通

圖書券使用期限或退票

證明有遺失、毀損而無

法辨識情事，均不再補

發。 

       憑交通圖書券使用

於特約商店者，應向特

約商索取收據或統一發

票，因故辦理退貨時，

不得要求退款，特約商

亦不退還交通圖書券，

使用人應主動向特約商

索取退貨證明，憑證明

向本府申請補發交通圖

書券。 

    使用交通圖書券購

票或購置圖書文具，如

因故須現場退票、退貨

時，交通圖書券退還購

票、購貨者。 

用。如因遺失或毀損致

無法辨識，不得申請補

發，塗改無效；亦不得

轉讓、兌換現金及找

零，並應於限定期限內

使用，逾期不得使用。

使用時並應主動出示

身分證件，以利核對。 

憑交通圖書券購

置機(船)票者，使用人

因故辦理退票時，其手

續費依交通運輸公司規

定辦理，且由該使用人

自行負擔，如前述票款

不足支付手續費時，使

用人應另行補足。交通

運輸公司不退還交通圖

書券，使用人應主動向

交通運輸公司索取退票

證明，憑證明向本府申

請補發交通圖書券。但

退票日期如超過本交通

圖書券使用期限或退票

證明有遺失、毀損而無

法辨識情事，均不再補

發。 

       憑交通圖書券購置

圖書文具者，應向特約

商索取收據或統一發

票，因故辦理退貨時，

不得要求退款，特約商

亦不退還交通圖書券，

使用人應主動向特約商

索取退貨證明，憑證明

向本府申請補發交通圖

書券。 

使用交通圖書券購

票或購置圖書文具，如

因故須現場退票、退貨

時，交通圖書券退還購

票、購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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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府為處理交通

圖書券補貼及使用於特

約商店費用之作業，得

與交通運輸公司、旅行

社業者及特約商店訂定

契約或另定作業規定。 

第七條  本府為處理票價

補貼及圖書購置之作

業，得與交通運輸公

司、旅行社業者及本縣

圖書商訂定契約或另定

作業規定。 

一、配合本府政策，擴大

交通圖書券使用範

圍，增加交通圖書券

特約商類別。 

二、本府得與特約商店訂

定契約或另訂作業規

定。 

第八條  本辦法所需經

費，由本府編列預算支

應。 

第八條  本辦法所需經

費，由本府編列預算支

應。 

本條文未修正。 

第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一百十四年二月一日

施行。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本辦法於中華民國

一百十一年二月十日修

正條文，自一百十一年二

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

行。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二

月一日施行 

 



金門縣學生交通圖書券補貼實施辦法 

 
                                105年 3月 11日府行法字第 10500182840號令訂定發布            

                                106年 4月 13日府行法字第 10600286720號令修正發布 

                                                         107年 10月 29日府行法字第 10700886660號令修正發布 

109年 7月 9日府行法字第 10900586880號令修正發布 

111年 3月 7日府行法字第 1110019257號令修正發布 

113年 6月 25日府法行字第 1130056422號令修正發布 

114年 3月 26日府綜法字第 1140025836號令修正發布 

第一條   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落實照顧學生政策，擴大學習領域，

減輕學生交通費負擔，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本府學生交通圖書券（以下簡稱交

通圖書券）： 

一、 本縣國民中、小學之在學學生。 

二、 金門地區大專校院(含分校、分部及進修部)、高級中等學校在學

學生、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在學學生。 

三、 設籍本縣滿十年現仍設籍本縣，且曾就讀於本縣幼兒(稚)園、國

小、國中或高中（職）合計滿六年之國內(外)學校在學學生。 

         四、年齡達幼兒園學齡，在本縣許可設立幼兒園就讀之幼兒(不含 

   幼幼班)。 

五、 設籍本縣烏坵鄉滿十年，且現仍設籍本縣之國內(外)學校在學

學生。 

    前項所稱學生不含各類在職專班、假日班、社區大學、空中大學、

教育推廣學分班、各級補校、學士後各學系、重讀或延畢學生、帶職

帶薪人員、其他已領取軍人退休俸（終生補助生活補助費）、政務人員、

公教人員、公營事業退休（職）人員支（兼）領月退休（職）金或一

次退休金人員、個人年所得在每月最低工資數額乘以十三點五個月以

上之進修部（夜間部）學生。 

   第一項第三款之國外大學校院需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 

第三條    交通圖書券補助額度為每人每年補助新臺幣四千元，分上、下學期核

發，每次核發新臺幣二千元；核發次數依學制規定之年限為準。 

第四條    交通圖書補貼以紙本券、電子券條碼方式為之。受補貼對象於搭乘本

縣對外交通運輸工具往返或於本縣文教、樂器、育樂用品業、短期補習班

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業等特約商店(以下簡稱特約商店)消費時，得持交

通圖書券折抵之。 

          前項交通圖書券使用方式，本府得另行規定以其他方式替代。 



第五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之學生、幼兒，其交通圖書券

由各學校、幼兒園於每學期註冊後即依據本辦法之規定初審後，造具印領

清冊報本府核發。 

          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五款之學生應檢具下列文件逕向本府申請： 

一、 申請書。 

二、 初次申請者須檢附載有詳細記事、足資認定設籍本縣時間之戶籍

資料或戶口名簿影本；再次申請者檢附相關戶籍資料。 

三、 就讀本縣滿六年之畢業證書影本或滿六年之就學證明。（初次申

請須檢附） 

四、 當學期之學生證影本（蓋有當學期之註冊章，如無註冊章則檢附

在學證明）或註冊繳費單影本。（須有學雜費明細及繳費證明） 

五、 進修部（夜間部）學生另檢附主管稽徵機關提供之最近一年度年

所得證明。（同一年度檢附一次即可） 

出國修讀之學生除檢附第二項之申請文件，另須檢附切結書及經

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等駐外管處

認證之在學證明文件，中文以外之文件應附中文譯本。 

     申請人經本府審核符合申領資格者，由本府發給當學期之交通圖

書券。 

     申請時間為每年四月一日起至四月三十日止及每年十月一日起

至十月三十一日止，逾期不予受理。 

第六條    交通圖書券僅限受補貼對象本人搭乘本縣對外交通運輸工具或於特約

商店使用。如因遺失或毀損致無法辨識，不得申請補發，塗改無效；亦不

得轉讓、兌換現金及找零，並應於限定期限內使用，逾期不得使用。使用

時並應主動出示身分證件，以利核對。 

 憑交通圖書券購置機(船)票者，使用人因故辦理退票時，逕至交通運

輸公司辦理退票作業，其手續費依交通運輸公司規定辦理，且由該使用人

自行負擔，如前述票款不足支付手續費時，使用人應另行補足。但退票日

期如超過交通圖書券使用期限或退票證明有遺失、毀損而無法辨識情事，

均不再補發。 

  憑交通圖書券使用於特約商店者，應向特約商索取收據或統一發票，

因故辦理退貨時，逕至特約商辦理退票作業，但退票日期如超過交通圖書

券使用期限，不再補發。 

第七條    本府為處理交通圖書券補貼及使用於特約商店費用之作業，得與交通

運輸公司、旅行社業者及特約商店訂定契約或另定作業規定。  



第八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預算支應。 

第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二月一日施行。 


